
常见问题梳理
一 、政审

（一）政审单位

在职人员：单位所在组织人事部门、党组织或其他相

关职能部门。盖章部门要求能证明实际情况，知晓并有权

同意考生是否报考，且对所填政审意见真实性负责。

应届生：一般到所在学院（系）团委办理或咨询所在

院系辅导员具体办理部门。

无业非应届生：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或原归属大学

（二）政审函抬头

在职人员：填写政审单位全称

应届生：填写学校院系（xx 大学 xx 学院）

无业非应届生：填写档案所在人才中心名称

（三）政审表

政审表填写要求详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鉴定表》填

表说明。

（四）其他

1.政审函请彩打，如办理部门不认可彩打扫描件，请

及时联系所在学院负责老师，7 个工作日内会寄出原件。

2.政审一般由本人拿政审函到有关部门办理。如需别

人代办，具体咨询办理部门意见及流程。

3.应届生档案一般由本科学校统一寄出，一般寄出时

间为6月末，可提前寄出。非应届生档案请于 2026年5月19日



前寄回。如无法按时寄出的，请及时联系所在学院负责老

师。

二、党团组织关系转接

（一）党组织关系转接

全日制研究生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

的，需完成党组织关系转接。

1.时间节点

请在9月份新生报到入学时上交，因介绍信有效期最

长为 90天，请勿早于6月份开出介绍信。

其中，应届毕业的2026级新生，建议在6月中下旬开

具党组织关系介绍信；非应届毕业的2026级新生，建议

在8月底至9月初到基层党组织开具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如

因人才市场调档等原因需要提早开具，应不早于6月30日。

2.转接单位

（1）省外转入党员

方式1：如原单位与浙江省“浙里红色根脉强基工程”系

统联网，请原单位在系统上搜索并转入“中共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委员会”。

方式2：如原单位与浙江省“浙里红色根脉强基工程”系

统不联网，持纸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以下简称“介绍

信”）至学院办理转接，请注意：（1）介绍信的填写应完整

规范，不能随意涂改；（2）介绍信抬头为“中共浙江大学委



员会”；（3）介绍信的去往单位为“中共浙江大学国际联合

学院（海宁国际校区）委员会”；（4）党费应交至转出当

月；（5）介绍信用印单位应为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党组

织。纸质介绍信内信息务必填写完整，切记不要遗漏信息。

由本人携带，将纸质介绍信在开学时交到学院。

（2）省内转入党员（包含校内单位间转接）

无需开具纸质介绍信。通过“浙里红色根脉强基工程”

进行线上转接，目标党组织为：中共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

（海宁国际校区）委员会。

（二）团组织关系转接

1.（推荐）“智慧团建”系统转接，由学生本人或学

生所在高校管理员通过“智慧团建”系统发起，将团组织

关系转出至浙江省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团委。预计9月底

10月初统一审核完成。

2.传统模式：部分团员未入系统，可持所在基层团组

织开具的团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和团员证，在开学报到

后，线下办理转接。

三 、外校考生户口迁移事宜说明

（一）时间节点

请在9月份新生报到入学时上交。

户籍迁入按照自愿原则，新生入学报到时不迁入的，读

研期间不得再迁入。



（二）信息填写

1. 户口迁往地为“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详细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

区。

邮编：310058

2.《户口迁移证》上姓名必须与录取通知书姓名一致

3.籍贯、出生地必须明确到“ ××省 ××市”或者“×

×省××县”。

4.户口迁移原因为“大中专招生”。

5.须盖有“××省公安厅”及“××市公安局××派出所

户口专用”章。

注：户口迁移证上的时间从迁出到学校落户均为有效，

迁移证上时间不影响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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